
（民）民殯葬（區）10-（民）表一-參考範例 

參考範例 新北市○○區公所公立公墓樹葬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證號：108○○字第○○○○○號 

 

申 

 

請 

 

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與亡者關係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陳○○ ○年○月○日 父子 A123****** 
市內:2955**** 

手機:0955****** 

戶籍地址：新北市○○區○○路○段○巷○號○樓 

通訊地址：新北市○○區○○路○段○巷○號○樓   

□同戶籍地址 

電子信箱： AG112244@ms.hinet.net 

亡 

 

 

者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死 亡 日 期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陳○○ ○年○月○日 ○年○月○日 B112****** 

戶 籍 地 址 火 化 日 期 

新北市○○區○○路○段○巷○號○樓 ○年○月○日 

遷 出 地 點 遷 出 日 期 預 計 樹 葬 日期 樹 葬 位 置 

○○區第 2 公墓 ○年○月○日 ○年○月○日 ○○公墓 

檢附

證件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或簽名  ▇申請人與亡者關係之證明文件    

▇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火化許可證  □起掘或遷出許可證明 

□國外之死亡證明或火化許可證明     □中低或低收入戶等證明文件 

□其他：                                □除戶謄本    □申請人戶籍謄本 

骨灰

處理 
骨灰是否已經過再處理 ▇是  □否 

審查

結果 
▇核可  □駁回    原因：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人所樹葬之骨灰，確係亡者骨灰，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2. 如欲變動樹葬日期或取消申請，請於 3 日前通知管理單位。 

3. 請於預定樹葬當日，攜樹葬許可證至園區服務台報到。 

4. 樹葬完成後，請勿要求挖掘、換位或取回，亦不得對已樹葬之骨灰有任何法律上之主張。 

5. 為使土地循環使用，不得於園區內立碑標記。 

6. 民眾追思時，請將鮮花的包裝紙及橡皮筋拆除，丟至園區垃圾桶。 

7. 樹葬全程皆由管理單位負責管理，禁收紅包等習俗。 

8. 一定期日後將進行翻土工作，以利土壤循環使用，申請人不得有異議。 

9. 願意遵守園區管理之一切事項。 

        申請人已詳讀上述規定並願意遵守配合辦理申請人已詳讀上述規定並願意遵守配合辦理申請人已詳讀上述規定並願意遵守配合辦理申請人已詳讀上述規定並願意遵守配合辦理。。。。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簽名或蓋章簽名或蓋章簽名或蓋章簽名或蓋章）：）：）：）：                陳陳陳陳○○○○○○○○                            

    

承辦人 課  長 區  長 

    


